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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本次被担保对象中有 3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 2025

年度公司部分参股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相关参股公司拟向其股

东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由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2,312.36 万元(含)的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19)。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因参股

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业务运作需要，公司为其增加预计



担保额度 1.47 亿元（含），调整后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为 4.9 亿元（含）。本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

二次会议的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 3 家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文

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为参

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450 万元。

2、公司与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

司河南兴港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港区支行

的融资行为向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担保的

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3,675 万元。

3、公司与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司

常州晋陵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的融资

行为向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 400 万元。

公司与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司常

州晋陵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的融资行为向

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 400 万元。



三、被担保人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过会预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49,000 33,320 2,450 35,770 13,230

河南兴港怡亚通供应链服

务有限公司
24,500 2,450 3,675 6,125 18,375

常州晋陵怡亚通供应链有

限公司
6,000 1,000 800 1,800 4,200

四、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东莞港怡亚

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5 日

3,000万

元人民币
练泽开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

道汇峰路1号汇峰中

心1号楼4单元802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化妆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化肥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半导体

照明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通讯设备销

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

东莞港弯曲快线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51%的股份,公司持

有其49%的股份。实际控制

人：东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售；皮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橡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新能源汽

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

备销售；电池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充电桩销售；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泥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煤

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河南兴港怡

亚通供应链

服务有限公

司

2019 年

11 月 21

日

5,000万

元人民币
刘晓龙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华夏大道与护

航路交叉口兴港大厦

B塔403室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报关、报验代理；仓储服

务（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家具、健身

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的安装及维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业务；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

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

务；批发与零售：仓储物流设备、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酒类、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肥、

铁矿石及镍矿石、工业煤炭（不含散煤）、铜精矿、钢材、天然气、保

健食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

劳保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

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除外）、消防器材、建筑

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51%的股份，公司

持有其49%的股份。实际控制

人：河南省财政厅。

常州晋陵怡

亚通供应链

2022 年

11 月 16

2,500万

元人民币
秦臻

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

2号常州综合保税区

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酒类经营；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其40%的股份，江苏环



有限公司 日 A10楼321室 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公共铁路运输；公共航空运

输；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水路普通货物运输；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

内船舶运输；消毒器械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采购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通信设备销售；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

维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咨询策划服务；职工

疗休养策划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医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医院管理；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

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办公用品

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化妆品零售；美发饰品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零售；箱包销售；

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日用品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钟表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

剂销售；化肥销售；肥料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制冷、空调

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国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金属制

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水泥制品销售；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销

售代理；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轨道交通绿色复合材料销售；轨道交通专

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建筑防水

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其20%的股份，公司持

有其40%的股份。实际控制

人：常州市人民政府。



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充电桩销售；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

电动自行车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

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纸制

品销售；纸浆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汽车

零配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纺

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汽车销售；电车销售；企业管理；广告发

布；数据处理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

售；办公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工程管

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五、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东莞港怡

亚通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60,230.02 56,664.70 3,565.32 70,262.40 542.93 94.08% 27,210.00 23,717.87 3,492.13 138,532.63 415.44 87.17%

河南兴港

怡亚通供

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262,327.54 256,047.68 6,279.86 519,604.89 258.10 97.61% 528,017.06 521,299.01 6,718.05 339,011.59 438.19 98.73%

常州晋陵

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

公司

7,348.95 6,948.52 400.43 32,430.84 90.59 94.55% 14,628.90 14,187.59 441.31 22,088.87 40.88 96.98%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协议》

债权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2,45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

确定：（1）被担保债权确定日，主合同项下所有债务的履行期限均已届满

的，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则保证期间起算日为最后到期债务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权本金、

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

裁费用、律师费用、送达费用及执行费用等)、手续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加倍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

付或在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

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律师费用、送达费用及执

行费用等)。

2、公司与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港区支行

担保人：河南港投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河南兴港怡亚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3,675 万元

保证期间：自担保人向贷款人实际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起 3 年。若因合作协

议项下的债务分批(期)履行导致担保人向贷款人分批履行担保义务的，则



保证期间分批计算,均至担保人分批(期)向贷款人实际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起

3 年。《银承协议》项下的债务发生展期的,若担保人书面同意继续承担担

保责任,则反担保人的反担保保证期间至担保人根据展期协议实际履行担保

义务之日起 3年。

保证范围：（1）担保人因向贷款人履行担保义务而偿付的所有金额的

49%(包括但不限于平安银行银承协议项下约定的融资本金、利息及/或手续

费、未获清偿借款融资本息产生的罚息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

用等)；（2）担保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债权所发生的其他费用的 49%(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

保险费、评估费、拍卖费、保管费、鉴定费等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公司与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担保人：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常州晋陵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400 万元

保证期间：担保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向债权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

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1）担保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的担保责任的 40%；（2）

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

等费用的 40%；（3）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为实现其对债务人

享有的追偿权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的

40%。

4、公司与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担保人：常州市晋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常州晋陵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400 万元

担保期限：担保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向债权人实际承担保证责任

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1）担保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的担保责任的 40%；（2）

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

等费用的 40%；（3）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为实现其对债务人

享有的追偿权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费用的

40%。

七、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

为公司参股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上述公

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被担保的参股公司其他股东提供相应反担保，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3,697,97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76,364.27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70,340.00 万元（或等

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

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23,470.23 万

元的 245.85%。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

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90,007.36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138,000.87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2,977.42 万元，

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23,470.23 万元的 21.98%。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

外担保风险。

九、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5、《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6、《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的担保公告》；

7、相关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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